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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一）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泰禾锦

城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锦城置业”）于近日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受

理起诉及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2019）苏民初 8 号），因股权转让纠纷事项，

锦城置业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相关当事人提起了诉讼，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已立案受理。  

（二）公司及锦城置业于近日收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19）

苏民初 4 号）以及《民事起诉状》，因股权转让纠纷事项，沃得重工（中国）有

限公司、江苏沃得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及江苏沃得起重机有限公司向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对公司及锦城置业提起了诉讼，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立案受理。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背景情况 

2017 年 9 月 14 日，锦城置业（受让方）与沃得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沃得重

工（中国）有限公司、江苏沃得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江苏沃得起重机有限公

司（以上四家公司合称为“出让方”）签署了《关于江苏沃得宝华休闲度假开发



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沃得宝华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人民币 323,340.99

万元为依据，锦城置业以合计人民币 317,895.17 万元受让沃得宝华 100%股权，

同时，锦城置业需向沃得宝华提供人民币 62,408.09 万元股东借款，专项用于沃

得宝华偿还原股东及关联公司、公司认可的其他第三方的相关债务，交易对价合

计为 380,303.26 万元。协议同时约定了受让方分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及各期付款

条件。同日，各方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补充协议》，约定了出让方股权交付的

相关工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锦城置业受让沃得宝华 100%股权已完成相关工商变更，

锦城置业已支付共计256,512.97万元的交易对价款，包含向出让方支付的196,000

万元股权转让对价款以及向沃得宝华提供的 60,512.97 万元股东借款。 

三、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锦城置业作为原告提起的诉讼事项 

1、受理时间：2019 年 1 月 31 日 

2、受理机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3、当事人： 

原告：江苏泰禾锦城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 1：沃得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被告 2：沃得重工（中国）有限公司 

被告 3：江苏沃得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被告 4：江苏沃得起重机有限公司 

被告 5：王伟耀，以上四被告实际控制人 

4、诉讼理由：被告 1-4 存在多项严重违约情形，使原告至今无法对标的物

业进行建设开发。 

5、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 1、被告 2、被告 3、被告 4 签

署的《关于江苏沃得宝华休闲度假开发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

（2）判令被告 1、被告 2、被告 3、被告 4 返还原告已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及目

标公司债务承担价款 2,565,129,667.50 元，并赔偿原告违约金及损失

431,546,383.50 元（截至 2019 年 1 月 23 日）；（3）判令被告 5 对诉请中的价款和

损失承担连带责任；（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五被告共同承担。 

（二）公司及锦城置业作为被告的诉讼事项 

1、受理时间：2019 年 1 月 31 日 



2、受理机构：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3、当事人： 

原告 1：沃得重工（中国）有限公司 

原告 2：江苏沃得工程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原告 3：江苏沃得起重机有限公司 

被告 1：江苏泰禾锦城置业有限公司 

被告 2：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沃得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4、诉讼理由：根据协议中关于被告 1 分期付款的约定，截至 2019 年 1 月

14 日，被告 1 尚有 458,345,188 元二期股权转让款未向原告支付。 

5、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 1 向原告 1、2、3 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共计

458,345,188 元以及违约金共计 67,888,409 元，合计 526,233,597 元；（2）判令被

告 2 对上述股权转让价款及违约金承担连带付款责任；（3）判令由被告 1、被告

2 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及保全费用。 

四、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本次公告前，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共

计 73 起，涉及金额 19,994.93 万元，大部分为金额较小的商品房合同纠纷及物业

合同纠纷。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诉讼案件外，公司（包括控股公司在内）没有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该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重大影响。目前本诉讼涉及的房地产项

目尚未开发及销售，因此本诉讼对项目公司的生产经营无直接影响。由于本案尚

未开庭审理，其对公司财务状况、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准确估计。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受理起诉及告知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应诉通知书》、《民事诉状》等。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二月十二日 


